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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科徽章主考手冊 

 成員報考專科徽章程序∕指引 

 

各童軍成員於區報考專科徽章前，應參閱本指引之程序，並準備所需文件。如提交文件有所缺漏，該申請

將不獲處理： 

 

⚫ 童軍成員在同一時間只可報考或進行最多兩項專科徽章考驗。 

⚫ 一般而言，專科徽章內各考驗項目應在申請被確認及收到通知獲派主考安排當日起計的三個月內完

成。如未能於限期內完成，主考有權視考驗為不合格，申請人需要重新報考。 

⚫ 童軍成員收到通知獲派主考安排後，應主動及盡快與主考聯絡，並預留充裕時間完成考驗 

⚫ 所有考驗項目均須在獲本區批准後方可開展，並依據《童軍訓練綱要》的要求進行。 

⚫ 有關專科徽章考驗一切安排，本區保留最終決定權。 

 

申請方法及考驗步驟 

 

透過港島地域網上表格系統報考 

⚫ 申請人可登入「港島地域 童軍專科徽章／獎章考驗電子表格」提交申請。 

⚫ 如申請屬自行安排主考，請於備註欄填上主考的資料。 

⚫ 如申請屬已完成之認可訓練班，申請人須另行以電郵提供有關證明文件。  

⚫ 提交網上表格後，申請人所屬之團長須透過系統同意考驗申請，再由區核實資料並由助理區總監童

軍) 確認。 

 

一般申請 

⚫ 申請人可填妥「童軍專科徽章／獎章考驗申請表」，並經由童軍團長副署及蓋上團/旅印確認，於辦公

時間內(請參考區會網頁)提交至區會，區職員會蓋上日期印鑑。 

⚫ 如申請屬教導組考驗，申請人須於提交表格時同時遞交技能組申請人之表格並註明。 

⚫ 有關社會服務時數的簽發，申請人須於提交表格時同時附上機構證明副本。 

⚫ 如申請人親身到區會辦理，申請可獲即時處理；若申請人以郵寄或投遞方式進行申請， 區職員將於下

一個工作天處理其申請，並以電郵通知申請人取回申請表。 

⚫ 申請獲處理後，區職員會將已確認的申請表連同主考的姓名及聯絡方式 (如適用)交予申請人。 

 

 

https://forms.gle/iCXpgt5H1jcLFaJ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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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驗步驟 

1. 考驗申請獲確認後，申請人應盡快應聯絡主考，商討及確定考驗詳情。 

2. 完成考驗後，主考會於申請表中填寫考驗成績及評語並由申請人把該申請表自行送回區會。 

3. 考驗合格之成員會獲簽發有關專科徽章證書(已簽署和蓋上獲授權單位印鑑)。區會一般於兩星

期內以電話/電郵通知申請人領取有關證書。 

 

 

 

 區總監 

 

 

 

 莫穎民 

 

 

 

 

 

  

 

 

 

 

 

 

 

 

 

 

 

 

 

  


